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表編號：IACUC-            -                

『本表經審核後留存於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備查』
一、歷次核准編號：                                           
二、計畫主持人名稱：                 職稱：                  
聯絡人及電話：                   電話：                  
三、單位：                            實驗地點：                                
四、計畫/課程/試驗名稱：                                                         
Protocol Title（英）：                                                           
類型：□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產品上市前測試 □教學訓練 □製造生物製劑
種類：□醫學研究 □農業研究 □藥物(含中草藥) □健康食品 □食品 □毒、化學品
□醫療器材 □農藥 □動物用藥及疫苗 □動物保健品、飼料添加物 
□（含藥）化妝品 □其他(請說明)                     
五、前項動物實驗計畫需做下列之修正：
（請檢附原已核准之動物實驗審查同意書）
（如計畫主持人或計畫名稱變更，或變更內容不在以下項目內請重新提交「動物實驗申請表」。）
1.進行動物實驗之執行期限變更及理由： 

2.實驗中所需動物變更（請說明所需更改之種類、品系、數量及理由）：

3.研究計畫所進行之動物實驗之內容、方法、劑量與步驟之等設計變更（含動物保定、注射麻醉、手術及術後照顧等及理由）：
 
4.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變更（請註明實驗人員取得本學院實驗動物課程日期，或具有動物實驗相關技術與經驗年數）：



計畫主持人保證以上所填資料完全屬實，並確認此申請案之執行與運作符合「動物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計畫主持人簽名：                  日期            
單 位 主 管簽名：                  日期             


動物實驗人道管理替代、減量及精緻化(3R)說明
本表務必填寫，若為國科會計畫，應另加上國科會「動物實驗規劃與3R評估查檢表」
本研究計畫涉及動物實驗，已考量「替代（Replace）」、「減量（Reduce）」及「精緻化（Refine）」之3R精神，將實驗設計最佳化，並說明如下：
一、3R原則：
□本實驗計畫已經本人及機構內「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詳實審查，無其他替代方案。
□本實驗計畫已經本人及機構內「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詳實審查，已使用最少數量動物。
□本實驗計畫已經本人及機構內「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詳實審查，已做到精緻化，或動物福利最佳化。包含：
□已考慮並要求執行動物疼痛評估
□已考慮並要求執行適當減輕動物痛苦方式（如：□麻醉劑、□止痛劑、□設定人道安樂死時機）
□其他(請說明)：                                                           
二、教育訓練：
為促進3R精神之落實，本研究實際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之教育與訓練經歷：
□實驗動物人道管理（例如：動物福利、3R原則）
□實驗專業技術訓練
□其他(請說明) ：                                                          
三、使用動物來源：
為確保本研究計畫實驗品質與效益，本實驗之動物來源為：
□ AAALAC認證繁殖機構                
□ 其他繁殖機構                (請註明名稱及地址等)
□ 其他（請說明）                                             
四、監督機制：
為確保實驗品質與效益，本研究計畫相關動物實驗之監督機制為：
■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隸屬機構層級 生命科學院 
■ 召集人職稱 教授兼院長 
■ 已設置專責專職獸醫師，並參與計畫審查及動物照護與管理
□ 計畫審查已包括外部委員

五、行政院農業部最近一次實地查核本機構「動物科學應用」之評比紀錄：
□優、□良、□尚可、■較差，查核年度：  114  年
（如需公文書，請至本委員會網頁下載）
六、若行政院農業部最近一次實地查核本機構「動物科學應用」之評比為「較差」，建議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說明如下：
1. 訂定「動物科學應用機構間合作計畫聲明書」，並要求跨機構合作應予簽署。
2. 本校114年度「實驗動物飼養管理及操作技術」已加入6小時的斑馬魚課程，未來將增加其他水生動物的訓練課程。並要求學生若未能參加實體課程，應取得農業部「動物E學院」線上課程12小時。
3. 未來將邀請外部委員參與動物房舍內部查核及計畫審查。
4. 於本校IACUC設置辦法加入「查核結果需呈報機構負責人，並應視需求召開會議，做成紀錄。」、「年度監督報告，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屬直蛇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等條文，並將本校IACUC提昇為校級委員會。
5. 訂定「動物實驗實作訓練證明」，要求若訓練課程中無足夠時間讓學員參與實地操作，計畫主持人應讓計畫參與人員先接受6小時以上的實地操作訓練。
6. 訂定「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動物實驗計畫審查要點」，詳細敘明審查程序及審查流程圖，並加入利益迴避原則。
7. 訂定「動物實驗申請表審查重點」、「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表審查重點」，提供委員審查時之參考。並大幅修正「動物實驗申請表」及「動物實驗變更申請表」，要求計畫主持人填報申請書時應先閱讀相關法規。
8. 二氧化碳安樂死程序已依農業部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修正為「使用時應計算容器容量及氣體流量，以達到每分鐘10-30%氣體置換率為必須之基本要求。」並納入本校「獸醫照護計畫」。
9. 將水生動物疼痛評估及人道終點規範納入本校「獸醫照護計畫」，並要求計畫主持人進行動物實驗時應符合農業部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及本校「獸醫照護計畫」。
10. 未來將要求計畫主持人加強飼養動物之環境豐富化，如欲獨飼，應將理由於申請表上詳細說明。
11. 已請陸生動物房加強清潔環境，並禁止使用幅懸吊籠飼養大鼠。
12. 本校在現有「實驗動物再應用及安置原則」下，增訂「實驗動物安養或認養申請書」及「實驗動物轉讓暨再利用申請書」，未來將落實實驗動物轉讓及安置之監督工作。
13. 訂定「實驗動物設施管理要點」，未來將要求各動物房舍依此要點增修管理辦法。
14. 未來每年將為IACUC委員辦理在職訓練。
15. 未來將落實PAM件數達到審查件數之1/10以上。
16. 修正「計畫審核後查核(PAM)紀錄表」及「計畫審核後查核(PAM)意見回覆」。
17. 已要求本校陸生動物實驗中心依使用細則的規定，確實執行各項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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